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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26〕27 号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大连海洋大学

2026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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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满足教育教学需要，保证人

才培养质量，进一步规范外聘教师聘任与管理工作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从其他科研院所、高校在职及本

校退休人员中聘任的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，以及实践性强的专业

从社会团体、行业企事业单位中聘任的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

或能工巧匠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承担特定教育教学和实践创新任

务的行业专家等产业兼职教师。

第四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学校聘任的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、

兼职教授。

第五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学校聘任的校外研究生导师、本科

生兼职导师。

第六条 坚持“师德为先、择优聘任、先聘后用、规范管理”

原则；各教学（教辅）单位专任教师无法满足教学需求时，优先

调用校内符合条件的其他专任教师或非教师系列人员，校内人员

无法解决的可外聘教师。

第二章 聘任条件

第七条 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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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备良好的思想

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为人师表，

治学严谨。

（二）原则上年龄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，高校退休教师年龄

不超过 63 周岁。

第八条 岗位条件

须同时具备下列（一）（二）两项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且有高校工作经历，或具有

所承担课程的专业教育背景和专业水平。

（二）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；或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

且具有中级职称；或具有 5 年以上相关行业从业经历。

第三章 聘任程序

第九条 制定计划

（一）时间：每学期第十四周。

（二）各教学（教辅）单位结合下一学期教学任务、师资缺

口，制定《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需求计划表》，明确岗位条件、

课程名称、授课学时、班级等核心需求。

（三）经申请单位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，报教务处或研究

生与学科建设处初审，初审重点核查需求合理性、与教学计划匹

配度。

（四）初审通过的需求计划经教务处或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

汇总后，报人事处复核，人事处结合学校整体师资配置提出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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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确定外聘教师招聘计划。

第十条 考察考核

（一）时间：每学期第十六周。

（二）各聘任单位依据审批通过的招聘计划，面向符合条件

人员遴选，严格考察思想政治素质、师德师风、专业资质、教学

能力等。

（三）通过试讲、说课等形式开展教学能力准入考核；曾在

本校或其他高校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及此前已通过教学能力

考核的拟聘人选，可简化或免除该考核。

（四）考察合格后，经聘任单位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，填报

《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审批表》。

第十一条 审核备案

（一）时间：每学期第十七周。

（二）教务处或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复核外聘教师授课相关

信息（含课程名称、授课学时、班级、授课进度表等）。

（三）人事处复核外聘教师资历相关信息（含身份证、职称

证书、学历学位证书、教师资格证及其他资历证书等），并汇总

本学期全体外聘教师情况，报学校审批。

第十二条 签订协议

（一）时间：每学期第十九周。

（二）聘任单位与外聘教师签订《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协

议书》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、授课任务、待遇等，报人事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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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急需外聘教师的，聘任单位征得教务处或研究生与学

科建设处、人事处同意后可于一周内按本办法办理聘用手续。

第四章 聘任待遇

第十三条 两合班及以下授课班级：正高职称 50 元/学时，

副高职称 35 元/学时，中级职称 30 元/学时，博士 35 元/学时，

硕士 30 元/学时。

第十四条 三合班及以上授课班级：课时酬金在基本标准基

础上每学时上调 5 元。

第十五条 其他待遇

（一）外聘教师在我校授课期间，学校不提供其他福利、待

遇。

（二）外聘教师授课期间的交通、医疗、保险、意外伤残事

故等费用包含在劳动报酬中，不再另行支付。

第五章 管理及考核

第十六条 聘期管理

（一）外聘教师聘期为一学期，期满后聘任关系自动终止，

续聘需重新办理聘任手续。

（二）人事处和聘任单位分别建立外聘教师档案，一人一档，

规范管理。

（三）外聘教师由各聘任单位具体管理，需严格服从学校教

学管理规定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；聘任单位需在思想政治、师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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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风等各方面严格把关，全过程管理并负责。

第十七条 教学督导与考核

（一）学校、学院教学督导组不定期抽查外聘教师教学情况，

及时纠正问题，发现教学事故立即向教务处或研究生与学科建设

处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二）聘期届满时，各聘任单位以外聘教师校、院教学督导

组的教学督导意见为主要依据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课时酬金

发放、续聘、解聘的重要依据。考核合格者，由各聘任单位核算

课时酬金，报教务处或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复核后，报人事处审

批后，下一学期初发放。考核不合格者予以解聘且不得再次聘任。

第六章 协议中止与解除

第十八条 外聘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校可立即中止或

解除聘任协议：

（一）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承担教学工作的；

（二）聘期内不能履行协议规定职责的；

（三）出现教学事故，或有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等违反学校规

章制度行为的；

（四）有违法违纪行为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；

（五）其他不宜继续担任高校教师情况的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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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原《大连海洋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（大海大

〔2011〕261 号）和《外聘教师课时酬金标准实施细则》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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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6 年 3月 25 日印发


